
关于共青团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第二届委员会 

委员推荐提名工作的安排 

为做好共青团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推荐提名工作，结合学

院团委实际工作情况，现就有关工作事项作如下安排： 

一、委员组成及候选人名额 

共青团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第二届委员会设委员 9 名，提名委员候选人 11

名（差额 2 名）。由团员代表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 

二、委员推荐提名原则 

团的委员会的构成应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学院共青团工作，原则上包括团委专

职团干部、年级主任、基层团组织干部、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青年教职工、优

秀学生共青团员等人员代表。 

三、委员的条件 

1、坚持认真学习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

气，立志改革开放，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3、学习刻苦，工作勤奋，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勤于思考，勇于

创新，知难而进，能够把党团的方针、政策与学校的实际相结合，讲实话，办实

事，求实效，坚决反对“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倾向; 

4、正确行使权力，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诚实谦虚，有自我批评精神，坚

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广大团员和青年的批评和监督; 

5、坚持和维护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作风，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同志。 

6、应有三年以上团龄。 

7、需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团组织关系在我院的共青团员（受留团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团员权利的

除外）； 

（2）党组织关系在我院的 28 周岁以下中共党员； 

（3）在学院团委担任领导职务或直接从事学院团委业务工作且党组织关系

在我院的中共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除外）。 



四、委员候选人的推荐提名办法 

委员候选人按照德才兼备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采取“自下而上、自上而

下，充分酝酿协商”的方式提出（即“三下三上”）。 

 1、“一下”（2022 年 11 月 19-24 日）：各团支部根据团委委员的人数，按

不少于 120%的名额，组织团员在全院符合条件的人员中进行酝酿提名（可参考

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填写《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初步人选推荐提名表》，经

团支书汇总后，反馈至学院团委。  

2、“一上”（2022 年 11 月 25-26 日）：学院团委根据基层组织提名情况，提

出一定范围（委员人数的 130%）的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初步人选名单（“二下”

名单），通过团支书下发至各团支部。  

3、“二下”（2022 年 11 月 27-28 日）：各团支部组织团员再次充分酝酿讨论，

针对“二下”名单进行酝酿推荐投票，也可另提他人，将酝酿推荐结果通过团支书

反馈至学院团委。  

4、“二上”（2022 年 11 月 29-30 日）：学院团委根据各团支部的酝酿情况，

按不少于 120%的名额确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三下”名单，通过团支书下发

至各团支部。  

5、“三下”（2022 年 12 月 1 日）：各团支部再次组织团员，对“三下”名单进

行讨论酝酿，通过团支书将支部讨论酝酿情况和圈选结果反馈至学院团委。  

6、“三上”（2022 年 12 月 2 日）：学院上届团的委员会结合各支部的“三下”

反馈情况，对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考察，在广泛征求所属团组织和团员的意

见后，提出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上报学院党委和学校团委并提交大会主席团。

经大会主席团确定后，成为正式候选人提交代表大会进行选举。 

 


